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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治报记者 季张颖

一起普通的法定继承案
件， 因继承人之一的外婆突然

因病过世， 出现转继承人而生
变数。 如此复杂的情况， 该如

何破解？ 徐汇区长桥街道调委

会在此过程中， 耐心解析相关

规定， 为各方搭建商谈平台，

最终形成调解协议， 完成了当

事人的申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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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过世遗产待继承

资金冻结如何破解

2021 年 9 月， 张某某来到长

桥街道调委会寻求帮助。 据其反

映， 其母孙某已过世， 张某某至银

行想要取出母亲遗款时， 发现银行

卡内资金被冻结， 经银行引导前来

街道调委会咨询法定继承的办理事

宜。 经询问， 被继承人孙某于

2020 年 8 月 20 日过世， 其父先于

孙某过世， 孙某无有效遗嘱留存于

世。 孙某生前与张某甲系夫妻关

系， 二人育有一名独女， 即申请人

张某某。 孙某的母亲已年过九旬，

目前病重住院。 孙某生前留有甲银

行存款， 共计本息 8万余元； 乙银

行存款， 共计本息 4000 余元， 上

述款项现已成为遗产待继承。

调解员当即为张某某及其父亲

张某甲详细解释了办理继承案件所

需的证据材料， 二人对于办理继承

手续需要通知孙某的母亲表示不

解， 情绪有些抵触。 见此， 调解员

耐心地为当事人解释讲解了 《民法

典》 继承编关于被继承人遗产继承

的相关规定， 详尽地告知了他们如

何开具所需证明、 出具了证明清单

及开具地点说明并安排了专人对接

随时跟进。

同时， 调解员了解到， 被继承

人除了上述存款外， 丙银行的老年

卡中还余有数百元， 女儿张某某因

办理手续过于繁琐已经打算放弃取

出。 针对这数百元存款以及乙银行

的 4000 余元遗款， 调解员立刻找

出了 2021 年 1 月 28 日实施的 《中

国银保监会办公厅、 中国人民银行

办公厅关于简化提取已故存款人小

额存款相关事宜的通知》， 告知张

某某一万元以下可以按照相关规定

自行前往银行提取， 并指导其手写

了一份提款承诺书。

对于调解员专业、 细致的服

务， 张某某与父亲决定配合调委会

工作。 但对于如何将女儿的死讯告

知孙某年迈病重住院的母亲， 以及

她是否愿意放弃遗产， 张某某还是

心存顾虑。 考虑到老人的身体情况

以及疫情下医院的防控措施， 调解

员亦认为待老人病情基本康复后再

继续办理继承手续不迟。

数日后， 张某某成功将乙银行

和丙银行的钱款提出。

外婆病逝又生变数

依法调解圆满结案

然而， 孙某老母亲一个月后不

治过世。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一

百五十二条规定， “继承开始后，

继承人于遗产分割前死亡， 并没有

放弃继承的， 该继承人应当继承的

遗产转给其继承人， 但是遗嘱另有

安排的除外。” 外婆未留下遗嘱，

其应当继承的遗产将转给其继承

人。 由此， 申请人张某某需要补充

提供外婆第一顺位继承人的相关材

料， 因外婆的父母、 配偶已先于外

婆死亡， 需提供死亡证明， 外婆的

子女在世的， 需提供亲属关系证

明。 外婆自身的遗产也需依照法定

继承的顺序和流程处理。 综上， 外

婆的子女， 即孙某的弟弟孙某乙和

姐姐孙某丁成为了孙某遗产的转继

承人。

张某某向调解员表示已经花费

了相当的精力准备齐全继承其母遗

产需要的各项材料， 但因为意外的

发生， 不知该如何是好。 为此， 调

解员帮张某某联系到孙某乙、 孙某

丁二人， 并将大家约到一起就此事

进行面对面商谈。

调解员向孙某乙、 孙某丁二人

解释因意外发生， 张某某需依法办

理转继承， 准备新的材料， 联系新

的继承人， 希望二人能够配合。 虽

然平时两家来往少， 毕竟血浓于

水， 调解员通过耐心沟通， 详细解

释调委会工作流程， 协助张某某与

新继承人沟通协调继承方案， 获得

了各方当事人的理解。 在最终的现

场调解中， 各方达成了一致， 形成

调解协议。

【案例点评】

本案系法定继承转继承案件。

纵观整个案件调解过程来看， 案件

事实清楚、 材料齐全、 流程明确，

但是因为案件流程时间较长， 中途

发生了双方难以预料的意外情况，

又受到外部客观条件影响， 对继承

案件造成了一定干扰。 当事人已经

花费一定精力准备了法定继承所需

的材料， 但因意外情况发生， 部分

材料无法使用， 需要当事人重新准

备， 而且因继承人发生变化， 需要

联系新的继承人并重新组织调解，

当事人因此产生情绪， 不愿意配合

调解员工作。 经调解员耐心解释相

关规定， 提供帮助， 最终取得了当

事人的理解 ， 完成了当事人的申

请。

同时， 调解员还及时将相关法

律法规告知当事人， 帮助当事人解

决相应的难题。 由于意外情况的发

生并非双方可以预见， 因此， 调委

会在收到案件后 ， 一定要及时推

进， 与当事人积极联络， 了解当事

人准备材料的困难与疑问并努力解

决， 尽快组织调解， 尽量避免中途

出现意外 。 但万一有意外情况发

生， 也应按照相关法律规定和业务

流程办理。 如遇当事人不理解的地

方， 调解员应当耐心解释、 仔细沟

通， 对当事人的情绪及时安抚， 确

保调解工作有条不紊地进行。

出现转继承人，遗产分配生变数
徐汇区长桥街道调委会耐心解析搭建平台促调解

□法治报记者 金勇

居民区在城市文明创建活

动中， 对小区环境进行综合整

治美化改造。 某建筑公司的施
工人员徐某某进行内外墙维修

施工时， 在事先未通知业主的
情况下多次切断楼道总电源，

致使该楼道某室业主潘某某家

客厅隐形风扇吸顶灯集成块被

瞬间电流击穿发生故障， 虽经

专业人员检查维修， 但除照明
灯复亮外， 风叶、 遥控等部分

均无法正常使用。

潘某某要求徐某某对灯具

损坏进行赔偿， 遭到徐某某拒

绝。 普陀区桃浦镇人民调解委

员会对双方当事人耐心劝导，

运用情理法作为打开当事人心

结的钥匙， 化解了矛盾纠纷。

吊扇损坏谁之责？

调解员介入此次纠纷后， 第一

时间到潘某某家进行实地考察， 发

现电扇损坏程度与潘某某反映情况

一致。

调解员随即联系徐某某。 徐某

某承认进入楼道施工前未通知业主

关闭所有家用电器， 但辩解潘某某

家中吊扇损坏与总电源开关拉闸并

无因果关系， 且事件发生后， 自己

已经主动联系维修人员上门进行维

修， 将吊扇的照明功能予以修复，

自己已履行相关义务， 至于潘某某

提出的吊扇其他功能无法修复， 因

对方不能提供证据证实系施工过程

导致， 因此不同意对吊扇损坏进行

赔偿。

调解员听完徐某某的陈述后，

首先询问其是否与某建筑公司存在

劳动关系， 根据 《民法典》 第一千

一百九十一条第一款规定： 用人单

位的工作人员因执行工作任务造成

他人损害的， 由用人单位承担侵权

责任。 用人单位承担侵权责任后，

可以向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工作

人员追偿。 徐某某是在工作过程中

因疏忽损害了他人权益， 依法应当

由用人单位某建筑公司承担赔偿责

任。 徐某某表示自己是公司的员

工， 但称自己并未告知公司此事，

希望由自己承担责任， 以免公司处

理而影响绩效奖金。

而潘某表示只想尽快解决此

事， 不在意调解相对方是公司还是

施工人员。 在此基础上， 调解员继

续展开调解。

明确责任化解纠纷

针对徐某某质疑潘某某家中吊

扇除了照明以外其他功能在施工之

前就已损坏的主张， 调解员指出，

吊扇其他功能的损坏是被瞬间电流

击穿导致， 这个故障原因系徐某某

聘请的维修工经查看后得出的结

论， 且按照施工要求和操作常识，

在开展施工前应当告知楼道内所有

业主关闭家用电器， 而徐某某却未

通知该楼道业主关闭家用电器， 是

无可辩解的工作疏忽。 根据 《民法

典》 第一千一百六十五条， 行为人

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造成损害

的， 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因此， 徐

某某理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吊扇价格较低， 修复费用有

限， 调解员建议徐某某没必要在物

件损坏的因果关系上过多耗费精

力， 另外聘请专业人员鉴定的费用

可能会高于赔偿费。 徐某某表示认

同调解员的建议， 同意配合工作，

并向调解员表示， 自己并非不愿承

担责任， 只是家中经济压力实在太

大， 所以恳求调解员充分考虑其困

难。 调解员对徐某某表示理解， 表

示会努力劝说潘某某作出适当让

步。

接着调解员又做潘某某工作，

强调此次对小区环境进行综合整治

美化， 有利于改善小区之前“脏乱

差” 的生活环境， 有利于提升居民

的幸福感， 是一项利民惠民的工

程， 同时表示， 尽管徐某某在施工

中存有过错， 但其也不是故意为

之， 且事情发生后， 徐某某也意识

到自己的问题， 立即联系维修工上

门进行维修， 并将照明功能修复完

善， 态度很好。

调解员表示， 电扇的其他功能

无法修复， 徐某某现也表示愿意赔

偿， 但其家庭目前确实有困难， 所

以希望潘某某能在赔偿款额方面适

当做些让步。 潘某某表示， 既然徐

某某愿意承担责任， 在赔偿问题上

可以不予计较。

调解员当即约定潘某某、 徐某

某进行面对面调解。 徐某某就自己

操作失误给潘某某带来的麻烦表示

深深的歉意， 同时保证会吸取教

训， 今后不会再出现类似错误。 潘

某某表示愿意体谅徐某某， 降低赔

偿诉求。 双方最终达成了一致的赔

偿意见。

【案例点评】

当前， 上海有不少地区居民住

宅小区建于 20 世纪八十年代末和

九十年代初期， 生活配套设施简

陋、 停车位严重不足、 居民住宅楼

管道锈蚀腐烂、 屋顶渗水、 墙面斑

驳脱落。 近年来， 众多小区以城市

文明创建为契机进行小区公共区域

及住宅生活配套设施整修改造， 这

无疑有利于改善居民的生活环境、

提高生活质量。 但与此同时， 在整

修施工过程中因噪音、 粉尘及造成

居民自有设施受损等引起的矛盾纠

纷不断发生。

本案被损坏的灯具价值不高，

但若矛盾激化将会引起不良的社会

影响，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消除不

和谐因素是关键。 调解员对双方当

事人耐心劝导， 运用情理法作为打

开当事人心结的钥匙， 很快化解了

矛盾纠纷。

随意反复断电，电扇损坏找谁赔
普陀区桃浦镇调委会打开当事人心结化解纠纷


